
关于严禁学生在校外租房住宿的管理规定

（学生手册修订版）

目前，学生以各种名义不顾学院相关规定，擅自到校外

租房住宿，已严重影响了学院的正常教学、学习、生活秩序

和校园安全稳定。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

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教思政厅〔2007〕4 号）文件要求，为切

实保障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健全学生宿舍管理制度，促

进校园和谐稳定，根据学院有关规定，经学工处研究决定，

严禁学生擅自在校外租房住宿，要求如下：

一、高度重视、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学生在校内住宿

的重要意义

学生宿舍（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

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当前，

有部分学生借助考研、学习等名义，擅自在校外租房住宿，

而校外住宿点多为普通民房，且周边治安环境复杂，导致安

全或治安事端时有发生，不利于学生自身的人身和财产安

全，严重影响了学院的正常教学、学习、生活秩序，影响了

学院学生的安全稳定。因此，加强对学生住宿工作的管理，

进一步明确学生在校内学生宿舍住宿的重要意义，事关学生

人身和财产安全，关系到学院教学、学习、生活秩序，关系

到学院学生的安全稳定。各班级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并



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学院汇报，集中全院力量，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加强对学生住宿情况的管理工作，确保各项管理规章制

度落实到位。

二、建章立制、严格把关，建立健全校外住宿学生的管

理机制

学生必须按照学院住宿要求和管理规定在校内学生宿

舍住宿，除特殊情况确需在校外住宿外，一律不允许在校外

住宿；对于特殊情况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应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审查。

1.学生校外住宿的特殊情况

（一）因身心健康等原因需要单独住宿的，需要三甲医

院开具诊断证明，并必须由家长进行陪读。

（二）家在学校附近 3 公里以内的学生，经家长主动申

请后可申请办理校外住宿工作。

2.建立对校外住宿学生的审批和信息管理制度

（1）因特殊情况，确需在外住宿（走读）的学生，需

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注：已办理在外住宿学生疫情期间不

予进校，直至疫情完全得到控制甚至清除，此类学生方可回

校上课）。首先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如实填写《长江艺术

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在外住宿（走读）情况登记表》；同时提

供由家长以邮寄信函方式作出的责任承诺书；再由系部主任

及辅导员签字备案后，将以上资料及佐证资料送学院分管学



生工作的负责人审批并备案。

（2）学院各班级要及时准确建立校外住宿学生的基本

信息台帐。将校外住宿学生的学号、姓名、性别、班级、校

外住宿详细地址、校外住宿具体原因、联络方式等基本情况

进行登记，建立校外住宿学生个人信息档案，并指定专人（班

主任老师）具体负责，随时进行跟踪，动态掌握好学生情况，

确保学生的安全。

三、及时排查、抓好落实，严格执行学校住宿管理规定

对于不符合在校外住宿条件且又未经批准，擅自在校外

住宿的学生，各班级应及时进行排查，耐心说服教育他们搬

回学生宿舍住宿，并根据情况做出及时处理，凡是出现以下

情形者给予相应处分：

1.对经规劝或教育仍屡教不改擅自在外租房住宿的学

生，凡是被查住夜不归宿，首先请家长到校共同教育，并一

律上报学校学工处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情节严重者由家长

带回经教育承诺搬回后方可回校，对此类学生取消一切评

优、入党等资格，并将处分文件装入个人学籍档案；

2.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一律不准在外住宿，一经发现，

则就地免除学生干部一切职务以及评优、入党等资格，并将

处分文件装入个人学籍档案；

3.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干部一经发现擅自校外

住宿者，按照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直至取消党员



资格、取消入党资格、撤销团干部身份。

4.对于学生无故在外租房和夜不归宿的情况，本班班

委、党员及同寝室学生有责任向本班班主任报告，隐瞒不报

者将承担相关责任。

5.学院将联合公寓管理部门，定期抽查学生住宿，凡是

查出无故不在宿舍、宿舍无棉絮等情况的学生，学院进行核

实后确认学生不在宿舍住宿，学院将按照此项规定进行处

分。

四、疫情期间学生住宿相关要求

（一）通知返校后此类学生暂缓返校：

1.家住武汉的学生；

2.本人或家人有过感染或疑似感染情况的学生；

3.本人或家人与被感染或疑似感染人接触过的学生；

4.无法履行疫情期间在校封闭式管理的学生；

5.其他会影响到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的学生。

（二）学生返校后将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学生不得出

校，美晟公寓学生只允许走公寓-学校路程，每日三餐均要

求在学校食堂就餐。若有特殊情况需出校，须办理相关手续。

一经发现未办理手续私自出校的学生直接遣返回家居家隔

离，直至疫情结束。

（三）疫情防控期间，所有学生均需严格按照学院的统

一要求，按照学院防控工作部署参与相关学习与工作，若有



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学院相关规定及破坏学院疫情防控相关

工作秩序的，直接遣返回家，居家隔离，直至疫情结束。

注：本规定解释权归高职学工处、公寓管理中心所有。


